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五：符合性审查表
项目名称：王府井院区垃圾清运服务项目
	序号
	审查项目
	审查标准
	审查结论（符合/不符合）
	备注

	1
	递交时效与方式
	1. 在截止时间（2026年2月2日09:30，北京时间）前完成递交。
2. 通过唯一指定邮箱（bjkqyycgzx2026@163.com）以电子邮件形式递交。
	☐ 符合 ☐ 不符合
	

	2
	文件格式与标识
	1. 参选文件为一个完整的PDF格式文档（扫描件）。
2. 邮件主题及PDF文件均按要求命名为：“王府井院区垃圾清运服务 -（供应商全称）”。
	☐ 符合 ☐ 不符合
	

	3
	签章有效性
	1. 关键文件（如授权委托书、比选承诺书、报价函等）已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2. 参选文件已逐页加盖公章或加盖骑缝章，且所有签章清晰、完整、无遗漏。
	☐ 符合 ☐ 不符合
	

	4
	报价的合规性与完整性
	1. 报价为唯一、确定的最终报价。
2. 报价为人民币总价包干形式，并已明确为含税全口径总价。
3. 报价金额未超过项目最高限价（¥60，000.00元）。
	☐ 符合 ☐ 不符合
	

	5
	服务期限与合同响应
	明确承诺服务期限为“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”，且未对项目需求中的合同主要条款提出实质性修改。
	☐ 符合 ☐ 不符合
	

	6
	核心服务要求响应
	响应方案已对以下全部核心要求作出明确、无保留的承诺：
（1）每日清运责任区域的“其他垃圾”。
（2）清运至东华门街道辖区垃圾楼消纳站点。
（3）服务时间完全按照采购人通知与要求执行。
（4）自行配备符合要求的清运车辆、工具及作业人员。
	☐ 符合
☐ 不符合
	



符合性审查总体结论：
☐  符  合（以上1-6项审查结论均为“符合”，且对实质性要求无负偏离）
☐  不符合（以上1-6项中任一项审查结论为“不符合”，或存在实质性负偏离）
评审员（签字）： 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评审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